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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州市海珠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

仲 裁 裁 决 书

穗海劳人仲案字〔2023〕3312 号

申请人：李兆欣，男，汉族，1980 年 9 月 30 日出生，住

址：广州市白云区。

被申请人：广州晨颢文化传媒有限公司，住所：广州市海

珠区广州大道南 1601 号之二十六自编四层 401。

法定代表人：刘嘉怡。

委托代理人：徐宇，男，北京市盈科（广州）律师事务所

律师。

委托代理人：王畅，男，北京市盈科（广州）律师事务所

实习人员。

申请人李兆欣与被申请人广州晨颢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关于

工资、经济补偿的劳动人事争议案件，本委依法受理并进行开

庭审理。申请人李兆欣和被申请人的委托代理人徐宇、王畅到

庭参加庭审。本案现已审理终结。

申请仲裁情况及答辩意见

申请人于 2023 年 6 月 21 日向本委申请仲裁，提出如下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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裁请求：一、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

20000 元；二、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 2023 年 6 月 1 日至 2023

年 6 月 18 日的工资 5233.21 元。

被申请人辩称：一、因申请人存在严重违纪行为，我单位

有权解除劳动合同，申请人要求我单位支付经济补偿，缺乏法

律依据。申请人于 2022 年 9 月 15 日入职我单位，岗位为文案，

工资为 8000 元/月，2023 年 4 月初，经双方协商一致，增加申

请人的工作内容为负责公司公众号的运营工作，主要内容包括

发布体育赛事预测文章及回复用户私信，申请人的工资上调至

10000 元/月。后于 2023 年 5 月 21 日我单位对公众号运营情况

进行随机抽查，其中在申请人负责的公众号“村口球霸”处进

行留言后，申请人使用了私人微信账户“服务小管家”添加了

我单位的微信，在双方沟通过程上，申请人要求我单位关注其

个人微信公众号“瀛家捉球”，并多次向我单位发送其私人知识

精灵账号链接。申请人私自创立的公众号及知识精灵账户中所

发布的文章主题、销售内容皆与我单位的账户一致，其上述行

为已经构成在职期间从事与公司有竞争关系的业务，属于劳动

合同第七条第三款第十项约定的严重违纪行为，我单位有权解

除劳动合同。二、我单位已向申请人支付 2023 年 6 月的工资，

申请人该项请求无事实依据。我单位已于 2023 年 7 月 15 日支

付了申请人 2023 年 6 月 1 日至 6 月 18 日的工资共计 5233.21

元。综上，申请人的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，应当予以驳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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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委查明事实及认定情况

一、关于工资问题。经查，双方确认如下事实：申请人 2022

年 9 月 15 日入职被申请人，双方签订了为期一年的劳动合同，

申请人的工资为 7000 元/月，从 2022 年 10 月 15 日起调整为

8000 元/月，从 2023 年 4 月 8 日起调为 10000 元/月，申请人

最后工作至 2023 年 6 月 18 日。在 2023 年 7 月 25 日庭审中，

申请人确认收到被申请人已支付的 2023 年 6 月 1 日至 2023 年

6 月 18 日的工资 5233.21 元，确认被申请人已足额支付 2023

年 6 月的工资。本委认为，申请人当庭确认被申请人已足额支

付其 2023 年 6 月份的工资，故被申请人应承担的工资支付责任

已履行完毕，申请人再行要求被申请人支付该月工资的请求，

缺乏事实基础，本委对申请人该其请求不予支持。

二、关于经济补偿问题。申请人主张被申请人于 2023 年 6

月 18 日以其未修改公众号格式文字为由将其辞退。申请人举证

了微信聊天记录，该记录显示对话人为申请人与微信用户“诺

桑觉寺”，沟通内容为“诺桑觉寺”向申请人发出一则推文，并

询问申请人是否没有改变，申请人就此作出了解释，告知对方

已作修改等，“诺桑觉寺”此后分别发出了“别改了，其他地方

另谋高就吧”“算了吧兄弟，公司给你的机会和待遇挺多的了，

此前的事情就不谈了，好聚好散，你写的公众号不符合我昨天

的会议要求，也没有执行力，也许你觉得我们这个庙，容不下

经验和阅历丰富的你吧”“算了，不想说了，另谋高就吧，希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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你之后顺利”的内容，申请人在此期间多次询问问题所在，如

何不符合要求。被申请人确认聊天记录中的“诺桑觉寺”为其

单位的总经理，确认上述聊天记录系总经理与申请人于 2023 年

6 月 18 日的聊天记录，但被申请人主张其单位系以申请人在职

期间从事与公司存在竞争关系的业务为由与申请人解除劳动合

同。另查，申请人于 2023 年 6 月 19 日收到被申请人发出的辞

退通知书，载明解除理由为因未能切实履行本岗位职责，利用

公司资源私自牟利，严重影响公司运作。再查，申请人 2022 年

9 月至 2023 年 6 月的应发工资分别为 3028 元、8650 元、9196.5

元、9196.5 元、9196.5 元、8000 元、8000 元、9604.17 元、

10000 元、5833.33 元。本委认为，劳动合同解除权属于形成权，

一方当事人的意思表示到达对方即发生效力，而此意思表示到

达的形式并不拘泥于某一形式，只要对方当事人已接收即可生

效。本案中，双方确认的聊天记录中虽然没有提及“辞退”“解

除”等明确解除劳动合同或终止劳动关系的字眼，但一般正常

人从内容反映的意思均可知悉所表达的即为解除劳动合同的意

思表示，据此可认定被申请人的总经理于 2023 年 6 月 18 日提

出与申请人解除劳动合同，申请人于当天已知悉，被申请人行

使的解除权于 2023 年 6 月 18 日生效，审查被申请人的解除决

定是否合法应以 2023 年 6 月 18 日的理由为准，此后被申请人

再作出的通知已不再适用于申请人。参照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

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（一）》第四十四条的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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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，被申请人对其单位作出的解除决定负有举证责任，现被申

请人以申请人工作不符合要求为由将其辞退，但其单位一方面

未举证其单位对申请人的具体要求，另一方没有举证申请人的

工作成果，在此情况下无参照物比对申请人的工作情况，无法

体现申请人的工作是否有达到要求。再者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劳动合同法》第四十条的规定，如若申请人不能胜任工作

要求，被申请人应当对申请人进行培训或调岗，在此后申请人

仍被证明不能胜任工作要求的，被申请人方可与之解除劳动合

同，然而被申请人在尚未对申请人进行培训或调岗的情况下直

接解除与申请人之间的劳动合同，明确有违上述法律规定。综

上，被申请人的解除决定依据不足，程序不合法，属于违法解

除。现申请人仅要求被申请人支付其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，

属于当事人对自身权利的自由处分，本委予以尊重及照准，故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》第四十六条的规定，被申

请人应支付申请人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 8980.46 元[（8650

元+9196.5 元+9196.5 元+9196.5 元+8000 元+8000 元+9604.17

元+10000 元）÷8 个月×1 个月]。

裁决结果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》第三十九条、第四十

条、第四十六条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》第六

条，参照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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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解释（一）》第四十四条之规定，本委裁决如下：

一、在本裁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，被申请人一次性支付申

请人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 8980.46 元；

二、驳回申请人的其他仲裁请求。

本仲裁裁决为终局裁决，申请人不服本仲裁裁决的，可自

收到本仲裁裁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

诉讼；申请人期满不起诉的，仲裁裁决书自作出之日起发生法

律效力。被申请人有证据证明本仲裁裁决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》第四十九条规定之情形之一的，可自收

到本仲裁裁决书之日起三十日内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

销裁决。一方当事人逾期不履行发生法律效力的仲裁裁决书的，

另一方当事人可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向有管辖权的人民

法院申请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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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本页无正文）

仲 裁 员 梁炜珊

二○二三年八月二日

书 记 员 方正贤


